


为落实出口管制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规范
出口货物发货人申报行为，海关总署决
定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出口货物报
关单》有关栏目和填报要求进行调整。



出口报关单（含低值快速货物报关单）及修撤单

Ø 增加“禁限管制识别码”申报项目
Ø 增加“禁限管制申报要素”申报项目

l 两个申报栏目均为有条件必填项，对于根据出口管
制政策要求须规范申报的，申报时为必填。

l 报关单修改申请支持对“禁限管制识别码”、“禁
限管制申报要素”栏目进行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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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限管制填报要求

l 出口货物发货人或受委托的报关企业通过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，申报涉禁限

管制货物时应重点关注：
 

Ø 报关单“禁限管制
识别码”栏填报

Ø 报关单“禁限管制
申报要素”栏填报



禁限管制填报要求

申报出口货物的商品编号对应有禁限
管制识别码的，应根据系统提示，在
报关单“禁限管制识别码”栏，选择
填报对应的“禁限管制识别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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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限管制填报要求

申报出口货物涉及禁限管制货物的，
应根据出口管制政策要求，在“禁限
管制申报要素”栏如实填报相关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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